
	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检查时段
	检查比例及频次
	检查方式

	1
	对建筑市场行为的监督检查
	建设单位：是否存在违法发包行为，是否按照合同约定周期拨付工程款等；施工企业：是否存在转包、违法分包、挂靠、出借资质、超越资质承接业务行为；核实施工现场项目经理等人员是否与投标文件、合同一致，项目班子成员是否在本企业缴纳社保，项目负责人在岗履职情况；监理企业：监理企业资质合规情况，检查项目总监是否与中标通知书、合同一致，项目总监在岗履职情况；注册建造师和注册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制度落实情况；协同区县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在“年度计划内”组织联合抽查。
	5-11月份
	抽查比例不低于3%,抽查1次。
	现场检查

	
	
	
	
	
	

	2
	其他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情况的检查
	是否依法办理消防验收备案手续；核查其他建设工程建设单位是否存在要求建筑设计单位或建筑施工企业降低消防技术标准设计、施工的行为；建筑施工企业是否存在不按照消防设计文件和消防技术标准施工，降低消防施工质量的行为；是否存在工程监理单位与建设单位或建筑施工企业串通，弄虚作假，降低消防施工质量的违法违规行为。
	10-12月份
	抽查比例为3%，抽查1次。
	现场检查

	
	
	
	
	
	

	3
	城镇燃气经营使用安全监督检查
	检查城镇燃气企业是否符合规定标准，执行行业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规范，对涉嫌违法行为依法开展调查；对城镇燃气经营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燃气安全评估和风险管理体系监督检查；燃气经营许可情况监督检查。
	1-5月份
	抽查比例为5%，抽查1次。
	现场检查

	4
	房地产市场监督执法检查
	检查房地产估价机构是否备案且满足备案条件；房地产估价报告是否符合规范；检查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执业资格制度落实情况；房地产估价机构市场行为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规范等。检查房地产经纪机构是否备案；房地产经纪业务承接、经营场所公示内容、经纪服务合同、房源信息发布、客户交易资金划转，是否符合相关规定；房地产经纪机构市场行为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规范等。检查住房租赁企业是否备案或提交开业报告；市场行为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规范。
	5-11月份
	抽查比例不低于5%，抽查2次。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网络检查

	5
	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监督检查
	检查房地产开发企业是否按照相关法规、规章规定开展商品房预售活动、房地产开发经营活动、房地产开发项目建设方案报送及落实房地产开发项目建设条件意见书；是否按照有关规定设立售后服务机构并有效运行。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展的商品房预售行为的检查。是否按照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在销售场所明示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不动产权证书等材料等，是否向买受人提供商品住宅使用手册。
	5-11月份
	抽查比例为20%，频次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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